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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山丹县教育局致参加校外培训的
学生及家长的一封信》的通知

各中小学、公民办幼儿园：

为严格落实国家“双减”政策，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保

障家长及学生的合法权益，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根据《甘肃省教

育厅等十二部门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

防范治理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张掖市教育局等十二部门关于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作方案的通

知》和《张掖市教育局等十一部门关于印发张掖市规范面向中小

学生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张掖市教育局关

于真实一步加大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查处力度的通知》精神、要

求，我局起草《山丹县教育局致参加校外培训的学生及家长的一

封信》，现印发给你们，并就学校抓好配套工作通知如下：

山丹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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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各中小学、公民办幼儿园在 2024年 1月 11日前将《山丹县

教育局致参加校外培训的学生及家长的一封信》《甘肃省教育厅

关于春节寒假期间校外培训的重要提醒》通过家长会、家访、QQ

群、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发送到每一位学生、家长手中，合理引

导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

教育促进法》，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履行好家庭教育责任，合

理安排学生的学习、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不参加校外违

规违法培训。放寒假前，学校针对隐形变异突出问题，向学生、

家长、社会发告知书、公告进行预警提示，教育引导学生、家长、

教师不参与、不组织、不支持违规违法的线上、线下学科类培训，

避免学生家庭利益受到损害。

二、做好警示教育工作

各中小学、公民办幼儿园在放寒假前，组织召开警示教育工

作会议，引导教师自觉遵守《教育法》《教师法》《教师职业道

德》《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严格规范从教

行为，拒绝有偿补课和参与违规违法培训，提醒广大教职工：组

织开展有偿补课或参与违规违法培训等严重违纪、败坏师德的行

为依法查办，严肃问责。

三、健全校园监督机制

充分发挥学校育人主体作用，加强学校教育教学管理，严格

落实“双减”工作要求，扎实做好学生监督教育工作，建立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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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育培训台账，精准掌握学生参加校外教育培训情况（包括

参加培训机构信息、参加培训频次、培训费用等信息），健全师

生参与违法违规培训惩戒机制和问题线索移送处理机制，严肃查

处师生违规参与学科类培训或无证非学科类机构培训，切实防范

各种违规培训引发的风险。

四、合理规划课后服务工作

统筹校内外资源，引导学生合理利用课余时间,配合社区开

展多种形式的公益性校外实践活动,丰富学生假期生活，更好满

足学生多样化需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附件：1.山丹县教育局致参加校外培训的学生及家长的一封信

2.甘肃省教育厅关于春节寒假期间校外培训的重要提醒

山丹县教育局

2024年 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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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县教育局
致参加校外培训的学生及家长的一封信

尊敬的家长朋友：

寒假将至，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双减”政策，切实减轻中

小学生校外培训负担，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充实、安全的假

期，我们特别提醒您如下事项：

一、树立正确育人观念

“双减”政策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

略全局，着眼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国家推行“双减”政

策的目的在于有效减轻中小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促进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广大学生家长要紧跟国家教

育方针，树立正确科学的教育观、成才观、育儿观，积极承担起

家庭的教育责任，高度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应尊重孩子兴趣爱

好，不盲从、不攀比、不跟风，理性选择参加非学科类培训，科

学合理安排孩子的假期学习生活，切实减轻孩子校外培训负担，

让孩子度过一个丰富多彩的假期。

二、远离违法违规培训

寒假是孩子进行休息调整、自我提升的重要时间节点，也

是各种违法违规校外培训的高频高发期，任何机构和个人以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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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线下形式面向中小学生（含学龄前儿童）开展的学科类校外培

训，或无办学许可证开展艺术类、体育类、科技类培训，均为违

法违规行为。希望各位家长朋友提高警惕，拒绝各类学科类校外

培训，自觉抵制“线上或线下”以“家教辅导”“一对一”“托管”

“素质拓展”“开发智力”等名义开展的非法学科类培训。或者

以“科技、体育、艺术”为名义，无办学许可证非法开展的非学

科类培训行为。

三、选择正规培训机构

校外培训并非孩子成长的必由路径，参加校外培训因人因

需而异，切忌过度焦虑、盲目攀比。确需参加非学科类培训的，

选择培训机构时，一定要审慎选择合法正规、培训行为规范、无

安全隐患的校外培训机构，根据孩子实际需求，适度参加。中小

学生校外培训机构已纳入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

台统一管理，各位家长可以通过“校外培训家长端 APP”查看培

训机构的证照、培训教师资质、培训内容及课时、收费项目与标

准、预收费监管专户等信息，并通过“校外培训家长端 APP”进

行线上购课、消课、评价。

山丹县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通过的名单

序号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名称 办学地址 培训内容 备注

1 山丹县先一锋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青年步行街 7号 2楼
跆拳道、武

术、乒乓球
体育类

2 山丹县育英武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北大街博兴家园 11 号楼一层 武术 体育类

3 山丹县精圣武术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龙首东路街 28 号二楼 武术 体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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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丹尚武青少年武术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山丹县万恒锦绣园 8号楼三楼 武术 体育类

5 山丹县艺秀明珠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东大街百货大楼二楼
舞蹈、美术、

口才
艺术类

6 山丹兰天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东街百货大楼三层
舞蹈、美术、

口才
艺术类

7 山丹县舞之艺韵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南祥嘉园 B区 9号楼三层
舞蹈、美术、

书法
艺术类

8 山丹县丽涛王子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南大街中段(印刷厂)
舞蹈、美术、

口才、书法
艺术类

9 山丹县卡卡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青年步行街中段
舞蹈、美术、

口才、器乐类
艺术类

10 山丹县阳一光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北大路 8号
舞蹈、书法、

美术
艺术类

11 山丹县新铭华古筝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南大街新华书店二楼 古筝 艺术类

12 山丹县蓝晶灵艺术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山丹县仁和小区 S3 号楼沿街 2 楼 美术、舞蹈 艺术类

13 山丹县萌爱涂鸦美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仓房街民盛家园 7号楼二层 美术 艺术类

14 山丹县芭娜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北大街博兴家园 11 号楼一层 舞蹈 艺术类

15 山丹县伽美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隍庙步行街 A1 楼 201 室
舞蹈、美术、

音乐、书法
艺术类

16 山丹县刘海英古筝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仁和北路 75 号二层 古筝 艺术类

17 山丹县妙音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变更为万和购物广场二楼商铺 架子鼓、钢琴 艺术类

18 山丹县王子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万恒锦绣园临街商铺二层
美术、舞蹈、

口才
艺术类

19 山丹县艺博艺术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山丹县西苑西区面东 10 号 美术 艺术类

20 山丹县小丫舞蹈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西大街南湖中央花苑三层 舞蹈 艺术类

21 山丹县童林童画美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昌泰苑小区东段丙段二楼 美术 艺术类

22 山丹县沁昀艺术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山丹县清泉镇和谐小区 18 号楼 2 楼
美术、古筝、

葫芦丝
艺术类

23 山丹县艺丹明珠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北大路 29 号二、三楼
舞蹈、美术、

口才
艺术类

24 山丹县天之鹅舞蹈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万和广场二层前区 舞蹈 艺术类

25 山丹县菁菁童画美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世博丽景 4号商铺 2F 美术 艺术类

26 山丹县童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盛泰园小区西步行街二层 美术、书法、 艺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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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才

27 山丹县百灵艺术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山丹县舒景苑 C区临街 3楼
书法、绘画、

器乐
艺术类

28 山丹县巨匠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南祥嘉园 B区 9号楼 3层 美术 艺术类

29 山丹县蓝一天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金街二层 104 号商铺 舞蹈、美术 艺术类

30 山丹县祁舞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北大路银海花园朗晴名居 21

号楼 1号商铺

舞蹈、美术、

口才
艺术类

31 山丹县七音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西苑小区西区 6号楼二楼 吉他、架子鼓 艺术类

32 山丹县玮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和谐南区 1号楼二楼
美术、舞蹈、

书法
艺术类

33 山丹县大千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仁和家园 S6 号综合楼 2 楼
美术、舞蹈、

书法
艺术类

34 山丹县指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清泉镇南大街综合楼 3楼
珠心算，书

法，美术
艺术类

35 山丹县新丹尼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南大街 227 号
口才，美术，

书法
艺术类

36 山丹县单色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仁和街邮政 1号综合楼三楼
舞蹈类、美术

类
艺术类

37 山丹县雪翔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东大街 27 号 音乐类 艺术类

38 山丹县卓雅艺苑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山丹县仁和街邮政 2号综合楼三楼
舞蹈、美术、

书法、口才
艺术类

39 山丹县伽芬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仁爱小区新建 2号楼二层

9-10 号
书法 艺术类

40 山丹县颖志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山丹县胜利街 14 号 2 楼
美术、武术、

书法

艺术类

四、维护个人消费权益

在确定好参加机构培训后，家长需要注意培训费用一次性

缴费时间跨度不要超过 3个月或一季度，缴费后索取正规发票，

签订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

合同（示范文本）》（2021年修订版），妥善保管好合同文本、缴

费发票、支付截图、电子合同的完整截图等票据资料，以此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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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凭据，切实防范校外培训机构“退钱难”“卷钱跑路”风险。

遇到纠纷，首先与机构协商解决。如不能解决，请联系教育、市

场监管等部门进行调解。若调解不成，可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五、主动做好社会监督

非法违规的校外培训，严重影响国家政策的实施，扰乱了

校外教育的正常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县教育局将根据教育部等

十二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

治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开展寒假校外培训专项督查，严肃查处

隐形变异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和无证机构违法违规办学等行为。

同时，“双减”工作也需要您的积极参与，我们真诚欢迎广大家

长进行监督，如发现学校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利用居民住宅开展

各类培训、无证无照开展培训、进行虚假广告宣传等违规行为，

请您及时向县教育行政部门举报，我们将迅速核查，积极处置。

亲爱的家长朋友，让我们一起守护孩子健康成长、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举报电话：县教育局 0936-272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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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教育厅关于春节寒假期间
校外培训的重要提醒

2024年寒假春节将至，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及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切实减轻中小学生校外培训负

担，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规校外培训，切实巩固我省前期校外培

训治理成果，进一步减轻中小学生校外培训负担，让孩子们度过

一个愉快充实、温馨祥和的假期，现向广大学生家长和校外培训

机构提醒如下事项：

校外培训“十严禁”

一、严禁未取得办学资质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包

括面向 3至 6岁儿童）。

二、严禁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寒暑假期间面向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开展学科类培训。

三、严禁通过即时通讯、网络会议、直播平台等方式有偿开

展校外培训。严禁利用居民楼、酒店、咖啡厅等场所有偿组织开

展“一对一”“一对多”等校外培训。

四、严禁以咨询、文化传播、素质拓展、竞赛、思维训练、

家政服务、家庭教育指导、住家教师、众筹私教、游学、研学、

冬夏令营、托管等名义有偿开展校外培训。

五、严禁脱离国家监管平台收费，逃避监管。严禁未按照规

定一次性收费超过 3个月或 60课时、且超过 5000元费用。



- 10 -

六、严禁未按要求签订《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

文本）》。

七、严禁聘用中小学在职在岗教师（含民办）、在境外的外

籍人员、不具备资质人员和有违法犯罪记录人员开展校外培训。

八、严禁通过各种渠道和平台发布或变相发布校外培训广告。

九、严禁违反《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九项规定》，不

落实机构安全责任。

十、严禁无正当理由拒绝学生及家长合理退费要求。严禁收

取培训费用后恶意“卷钱跑路”。

学生家长“五查三不要”

一、查看办学资质。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由县级教

育行政部门负责审批颁发办学许可证，在县级市场监管、民政等

登记注册部门取得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才能开展培训。在此提醒家长们在选择相关校外

培训机构时，第一时间主动查看机构是否持“一证一照”，“证”

是指《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照”是指《营业执照》或《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坚决抵制无证机构，不要轻易相信商家

无依据的推销话术。

二、查看办学内容。根据“双减”政策及《校外培训行政处

罚暂行办法》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包括在职教师）

不得以任何形式（例如咨询、文化传播、家政服务、住家教师），

面向社会招收 3周岁以上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违法开展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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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违法违规培训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家长们要自觉抵制违

规培训，坚决打击“劣币驱逐良币”情形。

三、查看教师资质。校外培训机构须按规定在官方网站和机

构显著位置公示教师信息及资质，家长请注意仔细查验任课教师

是否持有教师资格证书、职业（专业）能力证明或其他能证明教

师师资水平的材料。

四、查看培训时间。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周六、周日）和寒暑假组织开展学科类培训。家长请勿

购买上述时间段的学科类校外培训课程。另外，校外培训机构线

下培训每天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如选择非学科类课程，请

不要超时培训，确保孩子能够得到充分休息。

五、查看办学场所。注意查看培训机构的地点和设施情况，

包括教室、教学设备、休息区的分布情况，消防逃生通道是否畅

通，消防安全器材是否齐备并处于可用状态，监控是否全覆盖，

提供餐饮服务的机构是否持有有效期内的餐饮卫生许可证件，确

保孩子在安全的环境里培训学习。

六、不要盲目跟风报班。假期对于孩子来说，是休息恢复、

自主成长、发展个人兴趣的黄金时期，也是您与孩子深入交流、

拉近亲子关系的宝贵机会，希望家长们理性看待校外培训的作

用，科学合理安排孩子的假期时间，指导孩子完成适量的家庭作

业，引导孩子多阅读有益书籍，适当增加体育运动时间，让孩子

充分享受假期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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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要仅做口头约定。孩子参加校外培训时，家长一定要

与校外培训机构签订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制定的《中小学

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2021年修订版）。如果选用

其他版式合同，请认真、完整地研读所有合同条款，明确双方权

利义务、培训内容、培训期限、时间安排、收费金额、退费办法、

违约责任，以及双方争议解决途径等事项，并将口头约定落入合

同中，妥善保管，如发现合同违法或利用不公平格式条款侵害消

费者权益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八、不要冲动消费。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校外培训预收费用

时间不得早于培训开始时间 1个月，家长们务必牢记不要以任何

形式一次性缴纳时间跨度超过 3个月或 60课时的费用，且一次

性交费不超过 5000元。请您使用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

综合平台家长端 APP选课交易，可实现购课、消课、退费、评

价、投诉一站式服务，既高效便捷，又安全可靠。在缴费前，确

认收款方公司名称与培训合同、机构证照上的名称一致，不要转

账给个人账户。最后，记得索要发票或者收据等票据。


